
1.2017 年承德市转移支付执行情况的说明

一、全市转移支付情况

2017 年中央、省对我市转移支付总计 214.31 亿元。

其中：（1）返还性收入共计 14.53 亿元。包括消费税和增

值税返还 4.77 亿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0.96 亿元，营改增

税收返还 5.84 亿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2.97

亿元；（2）一般转移支付收入共计 115.78 亿元。包括体制

补助收入 0.52 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29.59 亿元，革

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3.86 亿元，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12.46 亿元，结算补助收入

5.96 亿元，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27 亿元，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1.7 亿元，基层

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1.53 亿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

入 5.06 亿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 4.02 亿元，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 7.76 亿元，农村综合改革转

移支付收入 1.79 亿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0.47

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8.8 亿元，固定数额

补助收入 13.56 亿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3.38 亿元，贫

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3.63 亿元，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0.45 亿元；（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共计 84 亿元。

二、市对县区转移支付情况



2017 年市对县区转移支付总计 193.15 亿元。其中：（1）

返还性支出共计 9.83 亿元。包括消费税和增值税返还 3.02

亿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0.75 亿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

转移支付 2.44 亿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3.62

亿元；（2）一般转移支付支出共计 113.42 亿元。包括体制

补助支出 0.67 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 28.1 亿元，革

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3.85 亿元，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支出 10.02 亿元，结算补助支出

8.62 亿元，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1.27 亿元，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支出 1.81 亿元，基层

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支出 1.13 亿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支

出 5.01 亿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支出 3.99 亿元，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支出 6.88 亿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

支付支出 1.79 亿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支出 0.47 亿

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支出 8.7 亿元，固定数额补

助支出 13.04 亿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0.5 亿元，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支出 3.62 亿元，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支

出 0.11 亿元（3）专项转移支付支出共计 69.9 亿元。



2.2017 年承德市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2017 年，承德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65.48 亿元，其中一

般债务限额 48.2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7.19 亿元；政府债

务余额62.4亿元，其中一般债务45.55亿元，专项债务16.85

亿元；全年累计偿还政府债务本金 3.82 亿元；新增政府债

务 9.67 亿元，主要用于承德市中心区重点城市建设项目，

京沈客专南站建设，奥体中心建设项目，新建承德市儿童医

院建设项目，承德机场建设项目，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建设项

目，承德市冰上运动中心（中国残疾人冰上运动训练中心）

项目支出，并及时编制了预算调整方案。



附表2-1

2017年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上两个年度末政府一般债务余额实际数 40.75 40.75

二、上年度末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47.05 47.05

三、上年度政府一般债务发行额 4.00 4.00 

四、上年度政府一般债务还本额 3.09 3.09 

五、上年度末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预算执行数 44.00 44.00 

六、本年度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新增限额 1.82 1.82

七、本年度末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 48.29 48.29



附表2-2

2017年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预算数 执行数

一、上两个年度末政府专项债务余额实际数 9.00 9.00

二、上年度末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10.01 10.01

三、上年度政府专项债务发行额

四、上年度政府专项债务还本额 4.9 4.9

五、上年度末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预算执行数 9.00 9.00

六、本年度政府专项债务余额新增限额 7.85 7.85

七、本年度末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限额 17.19 17.19



3.2017 年“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2017 年承德市全市“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

算支出 23223 万元，比上年减少 3194 万元，下降 12.1%。

具体支出情况如下：（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

出 13895 万元，同比减少 2778 万元，下降 16.7%。①公务

用车购置支出 268.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61.4 万元。

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13626 万元，同比减少 3039

万元，下降 18.2%。（二）公务接待费支出 9097 万元，同

比减少 446 万元，下降 4.7%。（三） 因公出国（境）费支

出 231 万元，同比增加 29 万元， 增长 14.5%。

2017 年承德市本级“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

算支出 4611 万元，比上年减少 612 万元，下降 11.7%；较

年初预算 4925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500 万元、因公

出国 70 万元、公务接待费 1355 万元)减少 314 万元，下降

6.4%。具体支出情况如下：（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

护费支出 3171 万元，同比减少 633 万元，下降 16.6%。①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47 万元，同比增加 47 万元，增长

100%。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3124 万元，同比减少

680 万元，下降 17.9%。（二）公务接待费支出 1262 万

元，同比减少 22 万元，下降 1.7%。（三）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 178 万元，同比增加 43 万元，增长 31.2%。



增减情况说明：2017 年全市各级积极落实“约法三

章”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全市及本级“三公经费”

均实现了压减。其中，全面落实政府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2017 年度全市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减少 2778 万元，

新购置车辆主要是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省配备的执法专用

车；严格落实招待审批制度，加大专项检查和通报力度，

控制公款消费支出，全市公务接待费减少 446 万元。2017

年我市因公出国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29 万元，主要是因工

作需要，我市商务局、外办、政府办、扶贫和农业开发办

公室等预算单位参加省厅组织的出国考察；工信局、技师

学院、旅游学院、师范学院等预算单位参加省部门组织的

出国培训学习。



4.2017 年承德市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7 年，全市政府采购预算 450594.36 万元，实现采购

规模 419640.92 万元，节约资金 30953.44 万元；资金节约

率为 6.87%。其中，市本级实现采购规模 44986.07 万元；各

县区实现采购规模 374654.85 万元。

一、采购范围

2017 年实现货物类政府采购金额 120877.3 万元，工程

类政府采购金额 228557.03 万元，服务类政府采购金额

70206.59 万元，占全市采购规模的比重分别为 28.81%、

54.46%和 16.73%。工程类采购项目，凡是各级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的工程，其采购程

序无论适用政府采购法，还是适用招标投标法的，都纳入了

信息统计范围。服务类项目主要是结合我市《关于政府向社

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办法》的规定，包含保障政府自身运

转服务、政府履行职能服务和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三大方面，

实现采购金额分别为 15876.68 万元、5851.75 万元和

48478.16 万元。

二、采购方式

全市 2017 年共实现采购金额 419640.92 万元。其中,通

过公开招标方式实现采购金额 336996.16 万元，占全市采购

规模的 80.3%。邀请招标方式实现采购金额 442.52 万元, 竞

争性谈判方式实现采购金额 33984.77 万元, 竞争性磋商方

式实现采购金额 30435.96 万元,询价方式实现采购金额



8791.6 万元, 单一来源方式实现采购金额 6169.44 万元,协

议供货方式实现采购金额 2403.04 万元,定点采购方式实现

采购金额 417.42 万元。

三、采购合同授予情况

国内合同金额为417820.96万元，占合同总额的99.57%；

对确因工作需要拟购买的进口设备一律由行业主管部门审

核，涉及食品药品检测、高校、环保等部门采购的进口设备，

进口产品采购金额 1819.961 万元，仅占合同总额的 0.43%。

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为 379005.9 万元，占合同总额的

90.3%，授予大型企业合同金额为 40635.02 万元，占合同总

额的 9.7%。支持了国内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四、政策功能落实情况

采购节能、节水产品 7618.55 万元，占同类产品采购比

重的 98.98%。采购环保产品 11704.37 万元，占同类产品采

购比重的 99.3%。工作中，要求采购人在编制招标文件和信

息公告中严格执行节能产品政府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政策，

落实节能减排政策要求。



5、承德市财政局关于 2017 年度预算绩效工作说明

承德市财政局按照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

管理制度要求，以规范的预算绩效结构为基础，以预算项目

为载体，以绩效管理为主线，逐步形成了“预算编制有目标、

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绩效

缺失有问责”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新机制。

(一)规范预算绩效管理结构。全部项目按照“部门职责

—工作活动—预算项目”三个层级的预算绩效管理结构编制

项目预算，全部预算项目都进入预算项目库进行管理，不进

入项目库的预算项目，不安排预算。

(二)完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严格按照预算编制流程要

求，编制“部门职责—工作活动—预算项目”三个层级的绩

效目标和指标，规范项目的论证、审核和入库，严把项目的

审核入库关，将“部门职责—工作活动—预算项目”三个层

级的绩效目标、绩效指标的审核作为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

(三)改进财政预算审核方式。财政预算审核的重点由过

去直接审项目，转为先审部门职责绩效目标与政府工作部署

的匹配性，特别是各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

再审各项工作活动绩效目标指标的科学性，然后审核预算项

目与职责活动的关联性、立项的必要性，最终合理确定项目

预算额度。

(四)加强预算执行绩效监控。把绩效运行作为财政预算

执行监控的主要内容之一，按照年初确定的绩效目标指标，



动态监控各项资金支出和项目运行，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

同时将资金拨付与项目绩效目标指标实现情况相结合，对偏

离绩效目标指标的项目，暂停拨付资金，或者调整预算，保

证各项绩效目标的实现。

(五)强化预算绩效监督评价。财政监督的重点由合规性

检查，转向绩效监督和绩效评价。采取部门自评与财政评价

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全年完成绩效评价

重点项目 66 个，评价金额 27.13 亿元，另外，又选取了市

教育局、市住建局、市农牧局、市林业局、市水务局等 8 个

部门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评价，部门整体评价中涉及的项目多

达 235 个，金额 3.09 亿元。

(六)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绩效评价项目的具体情

况、存在问题和建议意见反馈给自评单位，自评单位在收到

反馈后立即整改，重点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在具体期限内上

报整改报告，确保存在的问题已妥善解决。发挥绩效评价工

作的现实意义，实现绩效评价与结果应用的有效衔接。



6、我市无其它需要说明的内容


